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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中医药发〔2023〕4号

自治区中医药局等6部门关于报名参加
首届广西中医药产业交流大会
展览展示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工业和信息化局、投资促进局，区直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壮瑶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和全区中医药大会会议精神，大力推动中医药壮瑶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经研究，由自治区中医药局、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厅、投资促进局、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农垦集团六部门共同主办，多部门支持的首届广西中医药产业交流大会”（以下简称“交流大会”）定于7月下旬在南宁市举办，届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相关部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领导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和地点
（一）时间：2023年7月20-23日。
（二）地点：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06号）
（三）日程安排：
7月18—19日  布展
7月20日  报到
7月21日  开幕式，主题会议，展览展示
7月22日  招商推进会，展览展示，公众开放
7月23日  公众开放，撤展
二、大会主题
主题：中医中药新荟萃，产业发展新交融
三、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农垦集团
（二）承办单位。
南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南宁市中医药管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大健康和文旅产业促进会
（三）支持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
（四）协办单位
中国中医药科技发展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
四、展览内容
（一）部分省（区）、全区14个设区市及部分民族自治县中医药壮瑶医药产业发展研究成果展区；
（二）大健康综合医疗服务展区（区内外各级中医医疗机构、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等中医内涵建设发展成果展，中医壮瑶医义诊，中医民族医传统适宜技术，医疗机构中药民族药制剂、中药壮瑶药药膳、中医壮瑶医康养基地研究成果等展览展示）；
（三）区内外道地药材展区，中医药产业示范基地/区/县综合展区（中药材示范基地、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示范基地、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中药材基地示范县、森林康养基地、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自治区国有林场等）；
（四）中药生产加工、服务展区（规模中药企业、初加工、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中医药养生保健产品、连锁药店、商业集团、天然药物重点品种、种子种苗与农药化肥等）；
（五）中医药供应链配套服务展区（智慧医院、远程医疗、中医药诊疗器械、中药煎煮、追溯系统、检测设备、医疗信息咨询平台等中医药行业新技术新成果、中医药产业科研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等）；
（六）特色少数民族医药元素展区（“桂十味及区域特色药材”，医疗机构中药民族药制剂展示、药食同源展示，壮、瑶、苗、仫佬族等各少数医药展示，国家及省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及其他各类有知识产权保护基础的示范区/基地）。
五、展会概况
展厅面积约计33000平方米，分D1、D2、D3等三个展馆，设置标准展位约700个；
D1展馆为全国知名中医药企业展区。围绕区内外中医药龙头企业、知名企业在中成药、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饮片、追溯等方面的优秀成果进行展示。
D2展馆为全国中医药特色产品及产业配套综合展区。围绕中医药产、学、研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果进行展示，包含全国中医中药特色展、少数民族医药展、乡村振兴成果展、道地药材基地展、中药材初加工及中药制剂展、煎煮设施设备展、智慧中医药展、地方药和全区14个设区市中医药发展交流成果展。
D3展馆为区直中医药示范引领及中医药输出对外交流展区。围绕广西中医药科研发展、中医壮瑶医医疗特色诊疗技术优势、医疗机构中药民族药制剂、药膳研发、林下资源经济及各单位科研成果进行展示，并开展全国交流及合作。
六、参会对象
（一）邀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农业农村部农垦局等相关部委领导，院士及相关专家出席大会；
（二）邀请部分省（区、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工业和信息化厅、投资促进局等部门及中医药大学、农垦集团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会；
（三）组织各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工业和信息化局、投资促进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会；
（四）组织区内外部分各级中医医疗机构和区直各有关单位参会并展览展示；
（五）邀请区内外知名中医药龙头企业、示范基地（中药材示范基地、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示范基地、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道地药材基地、森林康养基地、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中药材基地示范县、定制药园、自治区国有林场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参会并展览展示；
（六）邀请区内外知名中药生产加工、中医药供应链配套服务企业参会并展览展示；
（七）邀请区内外主流媒体参会。
七、其他要求
（一）本次交流大会以公益性为主。请各市各有关单位加强沟通和协调，积极组织开展交流大会宣传推介及展览展示工作，并分别指定一名联络员，于4月3日前统一由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汇总报送至指定邮箱（区直单位单独报送）。
（二）请各市各有关单位及时组织展览展示报名工作，收集汇总参展单位相关信息（附件3-5），于4月20日上午12：00前，由各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统一将相关材料电子版（Word及PDF盖章扫描件）汇总报送至指定邮箱（区直单位单独报送）。未尽事宜，敬请联系。
联系人及电话：
自治区中医药局：王丽，蒋志敏，0771-2614026，2448682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周思伟，0771-8095033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陆海，0771-5857977
广西中医药大学：吴培斌，15277060166
广西农垦集团：李幸蓉，15177913533
邮箱：zyjghcy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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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首届广西中医药产业交流大会概况

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支持中医药事业产业发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和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广西中医药壮瑶医药文化底蕴和资源禀赋优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关于“实现高质量发展，产业是关键，创新是动力。产业是强桂之基、富民之要”论述，为广西中医药产业振兴发展指明了方向。广西中医药产业交流大会的举办，正是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促进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部署。
广西药用资源丰富，中药资源达7506种，位居全国前列。为推进中药材产业发展，我区遴选出“桂十味”道地药材和31味区域特色药材。我区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720万亩，有规上中药生产企业110多家，培育出梧州中恒制药、桂林三金药业、玉林制药、柳州医药等一批重点知名骨干企业，广西中药材品牌影响力有效提升，中医药产业融合发展成效初现。同时，我区中医药+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先后遴选出中药材示范基地、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示范基地、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和定制药园累计117家，“三个一批”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纳入大健康产业“四个一百”培育工程。
首届广西中医药产业交流大会，以“中医中药新荟萃，产业发展新交融”为主题，围绕中医药产、学、研成果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医药科研发展，中医壮瑶医医疗特色诊疗技术优势、医疗机构中药民族药制剂、药膳研发、示范基地建设等热点问题，设置了大健康综合医疗服务展区、区内外道地药材展区，中医药产业示范基地/区综合展区、中医药供应链配套服务展区等，邀请了区内外中医药产业领域专家学者与会，搭建起区内外中医药一、二、三产业合作交流平台，全产业链展示中医药产业的特色发展模式，有力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全面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发挥中医药产业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中的独特作用，助力广西经济建设发展，为我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广西力量。


附件2

展览展示联络员回执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1
	
	
	
	
	市卫健委/中医药局

	2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3
	
	
	
	
	市投资促进局

	4
	
	
	
	
	区直各有关单位




                                      

附件3

交流大会参展企业报名汇总表

市（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序号
	参展企业
	联系人
	展示内容
	电话
	展位需求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附件4
交流大会展位申报表
	单位名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单位性质
	
	是否示范基地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单位概况
简介
	

	展示内容
	

	其他需求
	

	展示需求

	交流大会划分为D1、D2、D3号展区，展厅面积共计33000㎡，设置设23个特大型展位，37个特装展位，700个标准展位。
其他相关展示事项以补充通知为准，未尽事宜请入群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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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交流大会意向签约项目推荐表

市（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签约金额
	备注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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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3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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